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章制度有

关规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

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森科技”、“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兴森科技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兴森科技于 2016年 12月 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兴森科技认购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833550，股票简称：路维光电）定向增发的股份 225.80万

股，增发价格为 10元/股，股份认购款总额为 2,258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路

维光电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3,251.97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3,950.00 万元，兴森

科技持有路维光电的股份将由 4.90%增加至 9.75%。 

柳灵先生和深圳市前海鹏晨创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鹏

晨创投”）也参与了本次增发认购，柳灵先生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柳敏先生为兄弟关系，深圳市前海鹏晨创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鹏晨创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邱醒亚先生参与认购的私募基金，因此，柳

灵先生和鹏晨创投为兴森科技之关联方，本次投资为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

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市前海鹏晨创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一路 1号 A栋 201室 

法定代表人：董玮 

注册资本：7,1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

市咨询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不得从事创业投资活动；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

资。 

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董玮 1,500.00 21.13% 有限合伙人 

2 李丹青 1,000.00 14.08% 有限合伙人 

3 曾新生 1,000.00 14.08% 有限合伙人 

4 胡珍 1,000.00 14.08% 有限合伙人 

5 俞兵 1,000.00 14.08% 有限合伙人 

6 邱醒亚 1,000.00 14.08% 有限合伙人 

8 洪从树 500.00 7.04% 有限合伙人 

7 深圳市前海鹏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41% 普通合伙人 

合计 7,100.00 100.00% - 

2、姓名：柳灵 

身份证号码：51110219641027**** 

住所（址）：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三段 3号**栋**单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 16号华瀚创新园 D座 102 

法定代表人：杜武兵 

主营业务：光刻掩膜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路维光电是一家专业提供掩膜版设计、生产及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路维光电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光刻掩膜版行业的发展，建立了较为成熟稳定的

业务模式和完整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体系；路维光电的产品包括高精度铬

版、干版、凸版及菲林，主要应用于平板显示、触摸屏、集成电路、FPC等行业。 

2、股权结构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路维光电前五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杜武兵 1,787.10 54.95% 

2 肖青 532.90 16.39% 

3 深圳市路维兴投资有限公司 507.39 15.60% 

4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9.23 4.90% 

5 民生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95.54 2.94% 

合计 3,082.16 94.78% 

3、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及一期，路维光电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6月 30日或 2016年 1-6月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5 年 

总资产 14,284.45 13,589.83 

净资产 7,636.31 7,053.74 

净利润 907.77 1,067.61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带来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 

2016年 1月 1日至今，公司与鹏晨创投、柳灵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邱醒亚、柳敏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予以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

资扩股，公司、柳灵先生和深圳市前海鹏晨创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分别

拟参与本次认购，柳灵先生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柳敏先生为兄弟

关系，实际控制人邱醒亚先生持有深圳市前海鹏晨创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14.0845%的财产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1第（六）

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邱

醒亚、柳敏已予以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

律的规定。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发展造成影响。我们一致同意以上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

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民生证券对本次兴森科技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徐  杰             王  凯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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